
在 職 青 年 夾 縫 中 掙 扎  

  

一 場 佔 領 運 動 ， 令 公 眾 的 目 光 不 僅 注 視 香 港 的 民 主 和 政 制 發 展 ， 新 

生 代 對 政 府 管 治 、 社 會 民 生 狀 況 的 種 種 怨 氣 ， 以 及 對 個 人 前 景 感 到 

悲 觀 等 情 況 ， 同 樣 令 人 關 注 。  

 

統 計 處 資 料 顯 示 ， 本 港 就 業 人 口 收 入 中 位 數 近 年 大 約 維 持 於 每 月 一 

萬 多 元 ； 在 十 五 至 三 十 四 歲 的 在 職 青 年 人 口 中 ， 月 入 於 一 萬 至 不 足 

一 萬 五 千 的 有 三 十 三 萬 多 人 ； 換 句 話 說 ， 這 群 收 入 不 高 不 低 、 處 於 

夾 縫 狀 態 的 在 職 青 年 人 口 ， 約 佔 整 體 就 業 人 口 十 分 之 一 。  

 

香 港 的 人 均 本 地 生 產 總 值 近 年 持 續 上 升 ， 至 二 ○ 一 三 年 已 達 至 約 三 

萬 八 千 美 元 ； 置 身 經 濟 環 境 相 對 富 裕 的 香 港 社 會 ， 以 上 一 群 在 職 青 

年 卻 面 對 包 括 住 房 、 經 濟 壓 力 及 社 會 津 助 受 惠 不 足 等 困 難 。  

 

上 樓 困 難   倚 賴 家 庭  

 

青 年 踏 足 社 會 工 作 後 ， 對 住 屋 有 一 定 需 求 。 然 而 ， 據 國 際 貨 幣 基 金 

組 織 二 ○ 一 四 年 六 月 發 表 的 報 告 指 出 ， 香 港 去 年 樓 價 升 幅 全 球 排 名 

第 二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差 餉 物 業 估 價 署 最 新 資 料 計 算 ， 租 住 一 個 位 於 新 

界 區 四 十 平 方 米 私 人 住 宅 單 位 ， 月 租 最 平 已 達 九 千 五 百 元 ； 而 如 購 

買 同 類 型 單 位 最 平 售 價 亦 已 升 至 超 過 三 百 萬 。 對 於 上 述 收 入 的 青 年 

組 群 來 說 ， 租 住 或 置 業 的 負 擔 非 常 沉 重 。  

 

社 會 朝 向 知 識 型 經 濟 發 展 ， 新 生 代 對 提 高 學 歷 有 需 求 ， 部 分 學 生 因 

升 學 進 修 ， 需 要 申 請 貸 款 。 學 生 資 助 辦 事 處 近 年 數 字 顯 示 ， 在 「 免 

入 息 審 查 貸 款 計 劃 」 及 「 經 入 息 審 查 貸 款 計 劃 」 下 ， 每 年 分 別 有 二 萬 

多 名 ， 及 一 萬 五 千 至 一 萬 八 千 多 名 人 士 接 受 發 放 貸 款 。  

 

然 而 ， 部 分 學 生 於 畢 業 後 由 於 工 作 收 入 不 多 ， 在 生 活 開 支 壓 力 下 ， 

未 能 按 時 還 款 ， 甚 至 需 要 提 出 延 期 還 款 ， 而 「 經 濟 困 難 」 是 申 請 者 

延 期 還 款 的 主 要 原 因 。  

 

此 外 ， 現 時 政 府 雖 然 對 低 收 入 人 士 有 提 供 社 會 支 援 ， 但 這 群 月 入 剛 

過 一 萬 元 的 職 青 來 說 ， 卻 並 未 能 受 惠 於 這 些 措 施 。 例 如 申 請 公 屋 ， 

按 房 屋 署 二 ○ 一 四 年 四 月 最 新 修 訂 內 容 ， 單 身 人 士 申 請 公 屋 每 月 入 



息 上 限 為 九 千 六 百 七 十 元 。 至 於 勞 工 處 的 交 通 津 貼 計 劃 ，  按 二 ○ 一 

四 年 二 月 最 新 修 訂 內 容 ， 個 人 申 請 者 每 月 入 息 上 限 為 七 千 九 百 元 。  

 

社 會 津 助   無 緣 受 惠  

 

雪 上 加 霜 的 是 ， 房 委 會 早 前 通 過 公 屋 輪 候 新 計 分 制 ， 由 二 ○ 一 五 年 

二 月 起 ， 四 十 五 歲 或 以 上 的 非 長 者 單 身 人 士 會 獲 加 分 ， 以 加 快 上 樓 。 

然 而 ， 新 計 分 制 意 味 較 年 輕 單 身 申 請 人 士 獲 上 樓 機 會 將 更 困 難 。  

 

青 年 參 與 勞 動 市 場 ， 是 推 動 社 會 經 濟 發 展 的 新 血 ； 我 們 總 不 願 見 到 

年 輕 一 代 對 生 活 無 要 求 、 或 長 期 依 賴 家 庭 、 或 對 前 景 失 去 鬥 志 。  

 

青 年 人 有 着 朝 氣 活 力 ， 他 們 具 學 歷 ， 對 生 活 有 盼 望 ， 在 參 與 社 會 經 

濟 發 展 過 程 中 ， 希 望 憑 個 人 努 力 ， 改 善 生 活 ， 甚 至 往 社 會 階 梯 上 流 

移 動 ， 這 都 是 基 本 和 合 理 的 期 盼 。 社 會 不 應 忽 略 這 群 在 職 青 年 的 需 

要 ， 更 應 協 助 這 群 青 年 重 燃 對 生 活 及 前 景 的 盼 望 。  

    

— 完 — 

 

陳 瑞 貞 張 靜 雲 

香 港 青 年 協 會 青 年 研 究 中 心  

  

原 載 於 2014 年 12 月 3 日 《 星 島 日 報 》 A14 版 

 


